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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醫療機構

醫事人員



醫療機構之定義

•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
(醫療法第2條)醫療機構

•由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
公立學校所設立之醫療機構。
(醫療法第3條)

公立醫療機構

•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醫
療法第4條)私立醫療機構



醫事人員之定義

• 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
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
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
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
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
人員。(醫療法第10條第1項)

醫事人員

• 指醫師法所稱之醫師、中
醫師及牙醫師。 (醫療法第
10條第2項)

醫師



醫療暴力之定義

醫療法第24條
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全。
為保障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醫療機構應採必要措施，以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之安全。
違反第二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排除或制止之；如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通報機制，定期公告醫療機構受有第二項情事之內容
及最終結果。



發生處處皆有



大陸更嚴重



醫療暴力發生之頻率

•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過去四年來，平均每2.4天，就
發生一件急診暴力。





醫療暴力之刑責



醫療暴力之刑責

違反第24條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如
觸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醫療法第106條第1項)

{為保障就醫安全，任何人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醫療法第24條第2項)



醫療暴力之刑責

毀損醫療機構或其他相類場所內關於保護生命之設備，致生危險於他人之
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醫療法第106條第2項)



醫療暴力之刑責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醫療法第
106條第4項)



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立法院2017-04-21三讀通過「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首將公然侮辱納入規範，可罰新台幣3到5萬元罰鍰；
破壞醫材、妨礙醫療行為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可處3到
10年有期徒刑；若致人於死，更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



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國民黨立委李彥秀、陳宜民、盧秀燕、張麗善，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林
俊憲及親民黨立委李鴻鈞等
提案修《醫療法》第24條、第106條等條文修正案， 2017-04-21順利三
讀通過。
修法新增「公然侮辱」項目，除保障醫事人員外，並將同樣會面臨醫療
暴力的緊急醫療救護人員納入保障。



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在罰則相關部分，違反上述規定者，可處新台幣3到5萬元之罰鍰，若觸
犯刑事責任者，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若以非法手段毀損醫療機構或類
似場所內相關保護生命設備，致危害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可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30萬元以下罰金。(不變)

若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式，妨害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
修法也將罰則從原本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取消拘役之選項，加重處罰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
金，以重罰遏止與日俱增的醫療暴力。



醫療暴力之刑責







醫療暴力之類型



醫療暴力之類型

刑事案件

傷害

恐嚇

毀損

妨害自由

妨害公務

醫療法(刑事罰部分)

非刑事案件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為人酒醉

疑似精神病患

醫療法(行政罰部分)



毀損



傷害



恐嚇



妨害自由



妨害公務



醫療法106條





一、病患或家屬心理焦躁、搞不清楚急診檢傷分類：

•醫療是社會的稀有財，政府長期疏於宣導和教育民眾愛惜醫療資源，尤其是急重症醫療資源，更應該小
心珍惜、公平分配。

•到急診看病不是先掛號就先看，檢傷分類就是要讓嚴重的病人優先得到醫治。

•醫勞盟也曾多次在立法院公聽會中建議政府必須將「急診檢傷分類」的觀念，列入國小和國中的教材，
讓國民從小建立起醫療資源公平分配的概念。

二、衛福部未落實分級醫療：

•大型醫院急診室會發生暴力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等太久」，等太久的原因是病人太多。

•會造成大醫院急診壅塞，小醫院急診門可羅雀的原因，當然就是健保開辦20年來，未真正落實分級醫療
所致。

•醫學中心急診室的病人當中，將近7成是可以在小型醫院甚至診所完善處理的，但政府卻不落實分級醫療，
縱容民眾大病小病都擠到醫學中心急診室，結果是民眾錯將大醫院急診室當做「得來速」，壅塞和等待
的併發症就是暴力事件。

三、急診室未嚴格落實門禁：

•在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等，急診室是有門禁的，進出急診室的人數和身分都有嚴格限制。

•急診室的警衛被授權使用警棍或電擊槍來制伏暴力份子。

•反觀台灣各大醫院急診室，人來人往、自由進出，跟菜市場一樣，急診室的「門禁」只有在醫院評鑑那2、
3天有稍微做做樣子。

四、執法不嚴、法官判決過輕：

•雖《醫療法》第24條及第106條已明訂妨害醫療就是非告訴乃論，但警察在執法和法官在判決時，往往只
將重點放在醫療人員的身體傷害部分，經常忽略了醫療人員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被恐嚇）與名譽受損
（被辱罵），更重要的是，暴力事件傷害的不只怕是醫療人員，也會影響其他病人的權益。



醫療暴力之通報



醫療暴力之通報

檢察

警政

衛生



舊制通報系統

醫療機構

衛生主管機關

警察機關

地檢署



防制醫療暴力案件通報流程協調會
台灣士林地方
法院檢察署

衛生局 警察局 醫師公會

醫師公會全聯
會

臺北市醫師公
會

新北市醫師公
會

醫療院所

臺灣急診醫學
會

地區型醫療機
構

總醫師

主任

法務

護理

行政人員



舊制通報系統

醫療機構

衛生主管機關

警察機關

地檢署



急診室暴力案件緊急聯絡群組



急診室暴力案件緊急聯絡群組

檢察官

偵查隊
隊長

派出所
所長

急診室
主任

醫療暴
力業務
承辦人



初步處置



警察機關處理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105.11.22



警察機關處理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內政部警政署鑒於醫療院所暴力事件頻傳，不僅危害醫事人員身心安全，
更危及病患就醫權益，為使員警處理及應變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發生
有所遵循，爰訂定「警察機關處理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藉以增進員警執勤效益。



警察機關處理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依據：
（ㄧ）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百零六條。
（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九條。
（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二條及第八十五條。
（四）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
（五）提審法第二條及第十ㄧ條。



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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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準備階段： 

受理報案並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 

二、執行階段： 

（ㄧ）員警到場後，應先行評估現場狀況，

必要時得請求勤務指揮中心調派

支援警力協處。 

（二）現場行為人涉有犯罪嫌疑（如傷害、

恐嚇、毀損、妨害自由及妨害公務

等），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時，員

警得依刑事訴訟法將嫌疑人逮

捕，並帶返勤務處所依法偵辦。 

（三）現場行為人無犯罪嫌疑，應就實際

狀況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偵辦、依

法實施管束、護送就醫或通知移

送衛生主管機關。 

（四）製作筆錄，並開立 e 化報案三聯

單。 

（五）勤務執行期間應全程注意自身安

全。 

三、結果處置： 

（ㄧ）填寫陳報單，連同相關案卷資料移

送分局偵查隊。 

（二）處理情形應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請求勤務指揮

中心調派支援

警力協處 

受理報案 

填寫工作紀錄簿 

 

值班員警 

處理員警 

處理員警 

依社

會秩

序維

護法

偵辦 

處理員警 

處理員警 

 

移送分局

偵查隊 

處理員警 

違序行為 

依
刑
事
法
令
偵
辦 

是 否 

1.行為人酒醉： 

依執行管束作業

程序辦理。 

2.疑似精神病患： 

依護送精神病患

就醫作業程序辦

理。 

3.違反醫療法： 

通知或移送衛生

主管機關辦理。 

犯罪 
行為 



警察機關處理醫療院所滋擾及暴力案件作業程序

啟動快速打擊部隊

犯罪嫌疑



啟動快速打擊部隊



啟動快速打擊部隊

現場支援

指派指揮官

支援警力

•轄區派出所

•警備隊

•交通分隊

•偵查隊

線上警網



行為人犯罪違法嫌疑

刑事案件

傷害

恐嚇

毀損

妨害自由

妨害公務

醫療法(刑事罰部分)

非刑事案件

社會秩序維護法

行為人酒醉

疑似精神病患

醫療法(行政罰部分)



• 非現行犯

• 現行犯、
準現行犯

刑事案
件

• 案件調查

• 逮捕

限制人
身自由

•案件移送

•隨案移送
移送

刑事案件



非刑事案件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裁定處分

行為人酒醉 執行管束作業程序

疑似精神病患 護送精神病患就醫作業程序

醫療法(行政罰部分) 通知或移送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案例探討



案例探討



案例探討



案例探討



案例探討



男吸菸被制止持刀砍破桌面恐嚇護理師遭訴

北市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鬧暴力事件！一名六旬林姓男子不滿室內吸煙遭保全制止，憤而
衝去護理站，舉起菜刀對醫護人員揮舞，大罵「不要以為我不敢在這裡殺人！」還將大
理石桌面砍出十元硬幣大小凹洞。醫院隨即依醫療暴力通報機制報案，台北地檢署今依
違反醫療法、毀損罪將他起訴。
檢方調查，林姓男子今年2月某日下午3點左右，在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地下美食街吸菸
遭保全制止，他心有怨懟，憤而衝上位於9樓的護理站，從隨身行李中拿出一把菜刀對
現場醫護人員揮舞，口中碎念，並大罵「不要以為我不敢在這裡殺人！」
林姓男子接著將菜刀往大理石桌面狠砍，力道之猛烈，讓桌面出現十元硬幣大小凹洞，
此舉嚇得桌子內、距離林男30公分外的護理師動彈不得，同事見狀趕緊呼叫保全上樓
協助。
北檢和北市警局等單位合作，建立一套通報醫療暴力事件的流程，北檢轄區的醫療院所
若遇到暴力事件，院方要通報檢警，北檢會由內勤檢察官、主任檢察官指揮警方處理，
警方也必須將處理情形回報地檢署，地檢署再將處理結果通報醫療院所和嫌犯所在的警
局，藉由三向溝通建構醫護人員安全網絡。
護理人員依此通報機制，馬上報警並通報檢察官。承辦檢察官考量目擊現場的醫護人員
眾多，且平時工作忙碌，親自去醫院詢問證人，有多位護理師證稱當天情況確實驚險。
林姓男子多次傳喚不到，通緝到案後，庭訊時坦承犯行，供稱當天非常不開心，「就是
不爽」才會做出此事。檢察官今偵查終結，依違反醫療法、毀損罪將他起訴。



案例探討



怒砸醫院櫃台…院長「絕不和解」
6惡少遭判刑



怒砸醫院櫃台…院長「絕不和解」
6惡少遭判刑



案例探討



又見醫院暴力! 醉男咆哮護理師.攻擊保全
酒後躺地不滿遭勸醉男持小刀欲攻擊保全
醫院照顧父上演脫序行為男遭警上銬逮回

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24號晚間，發生醫療暴力事件！
一名男子到醫院照顧爸爸，喝醉酒躺在地上睡覺，不滿護理師勸導，竟開始暴怒咆哮，
一路從病房鬧到護理站，甚至試圖毆打護士，與保全發生扭打，最後警方到場，將他壓
制綁在輪椅上，帶回警局！
舉起椅子，用力摔，男子喝的醉醺醺，到護理站，不停大鬧。朋友在一旁苦勸，只是似
乎效果不佳，只見他下一個動作，把護理師嚇壞了，拿起筆來，試圖自殘，被保全給架
開，壓在地上，但他卻還很不安分，疑似持隨身小刀，試圖攻擊保全，幸好不久後，警
方到場制伏。事發地點就在，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原來男子來醫院照顧爸爸，
喝醉酒躺在地上睡，不滿護理師勸導，才會抓狂！員警最後將他上銬，綁在輪椅上帶回
警局，酒後失控，大鬧護裡站，傷了保全，嚇壞醫護人員，脫序行徑，對於臥病在床的
父親，恐怕也是不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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